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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法典委员会  
第二十九届会议 

2006 年 7 月 3－7 日，瑞士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心 

 

食品法典委员会的战略规划  

 

背  景 

1. 食典委第二十八届会议注意到执行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的以下建议： 

• 新的战略计划包括三个部分：第 1 部分大致阐明了整个食典委的目标，第 2 部分

列出了可实现的产出，涉及附属机构重点行动领域，第 3 部分确定了附属机构的

工作时间表，表明所开展的每项活动的时限、附属机构的预计会议频度以及与第 2

部分中确定的产出的相关性。 

• 该项战略计划第 3 部分应当利用附属机构提供的适当投入经常更新，其结构安排

应当有利于执行委员会的标准管理职能； 

• 该项战略计划草案由执行委员会拟定，经法典各委员会及各协调委员会审议之后

提交食典委在 2007 年 后通过。 

2. 食典委赞同 2008－2013 年战略计划的拟议结构及拟定该项战略计划的时限。食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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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还同意由食典委主席和副主席组成的一个工作组在 2005 年 9 月开会，拟定 2008－2013

年战略计划初步草案以便提交执行委员会第五十七届会议，在拟定该项草案时考虑到所

收到的成员和观察员的意见。1 

3. 执行委员会第五十七届会议逐段讨论了战略计划草案，对 2008－2013 年战略计划

草案进行了修改。 

4. 执行委员会同意散发其修改的战略计划草案（ALINORM 06/29/3 号文件附录 II），

以征求成员和观察员的意见。执行委员会还同意，主席和三名副主席在 2006 年 5 月底在

罗马开会，审议所收到的意见，提出关于如何处理这些意见的建议供执行委员会第五十

八届会议讨论。2 

5. 发出了一个通函（CL 2005/55-EXEC）以征求关于 2008－2013 年战略计划草案的

意见，截止日期为 2006 年 4 月 30 日，收到的欧洲共同体和国际环境卫生联合会的意见

如下。 

* * * 

欧洲共同体  

根据食典通函 2005/55-EXEC（“ 2008－2013 年战略计划草案” ），欧洲共同体及其

25 个成员国很高兴提出以下意见。 

欧洲共同体成员国注意到所取得的进展，充分支持批准执行委员会第五十七届会

议提出的关于拟定 2008－2013 年战略计划的行动方针。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特别支持分成

三个部分的新的战略计划结构和格式及其制定程序。 

欧洲共同体成员国想借此机会提交关于法典各委员会和工作组会议安排的一般性

意见。我们知道，关于采用会议安排方面有许多制约因素，但我们想知道是否可以作出

努力使这些会议更加均衡地在一年之中分布。 

2008－2013 年战略计划草案第 1 部分 

按科学依据作出决定  

• 欧共体成员国对于粮农组织 /世卫组织各专家委员会和磋商会的严峻预算形式表

示深切关注。因此，正如执行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所指出的，欧共体成员国要

求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建立适当机制，以便根据食品法典委员会的工作确保为该

                                                        
1 ALINORM 05/28/41，第 112－117 段  
2 ALINORM 06/29/3，第 5－3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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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必要活动进行长期可持续供资。 

目标 1：促进良好管理框架 

• 关于第 6 段第 1 点第一句：欧共体成员国希望在句末增加以下词语： 

“酌情包括饲料”。 

• 关于第 6 段第 1 点 后一句：欧共体成员国建议用以下词语代替“安全食品”： 

“安全、健康有益的食品”。 

目标 2：促进广泛一致采用科学原则和危险性分析  

• 欧共体成员国认为，在实施 2008－2013 年战略计划时，必需考虑到世卫组织/粮

农组织为支持计划中所确定的活动而提供科学咨询的能力。 

• 关于第 8 段，建议新的第二句如下： 

“食典委认识到，正如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协定第 5.1 条所要求的，即请世贸组
织成员考虑到有关国际机构发展的危险性评估技术，最为重要的是制定针对政府
的危险性分析工作原则”。 

在这方面，欧共体成员国希望提及，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和国际植物保护公约均发

布了针对政府的危险性分析指南，食品法典委员会是世贸组织认可的不需要执行

该项工作的唯一国际标准制定机构。 

目标 3：加强法典的工作管理能力 

• 第 14 段第 2 点：为了支持以协调一致的方式执行优先工作重点以及避免为某个附

属机构制定特定规则，欧共体成员国建议对这个句子修改如下： 

“确保食典委及其附属机构采用……以协调一致的方式作出关于优先工作重点的
决定”。 

目标 4：促进法典与有关国际政府间组织之间的合作 

• 欧共体成员国认为，应当进一步加强与处理食品标准化的其他有关国际机构的合

作，因为必需避免互相抵触的国际标准同时存在以及工作重复。此外，极为重要

的是确认正式认可组织的明确分界线，同时确保涉及整个食品链。 

欧共体成员国特别认为，“有关国际组织及其附属机构，特别是食品法典委员会、



 ALINORM 06/29/9A

 

4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在国际植物保护公约框架内开展工作的国际和区域组织”必

需加强其合作、其工作协调及酌情交流信息和专业知识。 

例如，关于区域化、电子证书和认证、可追踪性、杀菌剂耐药性方面正在进行的

工作表明，所有有关国际组织可能具有互补作用，应当鼓励和加强经常性对话和

合作。 

应当避免工作重复、互相抵触的国际标准（或缺乏国际标准）等可能的问题。应

当鼓励技术磋商会、特设工作组或者包括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在内的有关国际组

织之间任何可能的其它经常对话形式。还应当特别注意涉及整个食品链（酌情包

括饲料），避免遗漏。 

• 相当奇怪的是，虽然“促进法典与有关国际政府间组织之间的合作”，但在第 14

段和 15 段中并未明确提及后者。仅在 2008－2013 年战略计划草案第 2 部分（“2008

－2013 年的计划领域和预计活动”，在“4.4 考虑与其它有关国际政府间组织的合

作”项下）直接提及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协定第 3.4 条中所列的其它有关国际政
府间组织（即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和国际植保公约）。 

为了有助于促进该项合作，应当明确提及相关国际政府间组织（至少在卫生和植

物检疫措施协定第 3.4 条中所提及的那些组织）。为此，第 15 段可增加以下句子： 

“应当优先重视主要相关国际组织，包括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及其附属机构，特
别是食品法典委员会、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在国际植物保护公约框架内开展工作
的国际和区域组织之间的联系/关系。与关于法典标准制定的有关国际公约（例如
环境领域）的联系也可以视为一项优先重点。” 

目标 5：促进成员最大程度地有效参加 

• 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积极参加国际标准制定机构，包括法典。由于对促进实现

这一目标感兴趣的一些捐助者的慷慨行为，建立了粮农组织/世卫组织加强参与法
典的基金（法典信托基金）。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专家的参与导致发展中国家对

法典的认识提高，对国家环境，在某些情况下包括建立一个国家食品安全系统产

生了积极的影响。 

欧洲共同体是该基金的 大捐助者，在 2003 年至 2005 年捐助了 56 万多欧元。欧

洲共同体一些成员国，特别是德国、爱尔兰、荷兰和瑞典（以及挪威和瑞士等欧

洲协调委员会的非欧共体成员）也提供了大量捐助。 

• 区域协调委员会表明在以下方面有作用：食典委及其附属机构的准备工作，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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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提高成员对法典的认识，区域协调和对话。 

为了与所有区域协调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保持协调一致，欧共体成员国赞成建议对

所有协调委员会的职权范围采用同样的修改。 

2008－2013 年战略计划草案第 2 部分（“ 2008－2013 年的计划领域和预计活动” ） 

• 在法典工作，包括工作组中，继续需要促进使用工作语言。在这方面，应当作出

努力提供所有工作语言的法典文件。 

欧共体成员国建议在目前的 5.2 和 5.3 之间增加一项新的目标，可改为： 

5.3 促进法典工作中最广泛地使用正式工作语言  

说明：建立基金以便能够以所有正式工作语言举行法典的所有会议（包括工作组

会议）。确保以所有正式工作语言提供法典的所有文件。 

时限：持续性 

负责单位：食典委、所有附属机构 

 

国际环境卫生联合会  

关于 CX 4/20.2 和 CL 2005/55-EXEC 的来函，我去函告诉您，国际环境卫生联合

会审议了上述计划之后，谨表示其对该计划的支持，相信在得到必要批准之后可

很快实施该计划。 

本联合会感谢您给予机会就这个问题表示意见，希望将来帮助食典委。 

 

 


